
《江苏省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管理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1、 编制背景
[bookmark: _GoBack]近年来，为应对违法行为愈发隐蔽化、多样化的挑战，国家层面连续出台文件，要求创新监管手段，提升执法精准化、智能化水平，在满足新时代执法需求的同时，减少对正常生产经营的干扰。省卫生健康委、省疾控局积极响应，在创新监管手段上深耕细作，纵深推进以“风险预警”为核心的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工作。一是开展非现场执法试点，通过不断完善非现场执法技术的应用，进一步提升了非现场执法的规范化水平；二是建设非现场执法平台，在省卫生监督综合管理系统建设开发建设非现场执法应用模块，促进全省非现场执法数据的互联互通，构建全省“一盘棋”的格局；三是完善制度建设，印发《关于进一步推进全省卫生健康领域非现场执法工作的通知》，制定《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工作规范》《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数据交换接口规范》《公共卫生领域非现场执法技术指南》等标准。截至目前，我省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的应用规模、专业领域、技术类别、规范化程度均位于全国前列，在此背景下亟需制定出台《江苏省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规范卫生健康非现场执法工作。
2、 编制过程
2026年，省疾病预防控制局综合监督处、省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，启动《管理办法》编制工作，组建由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牵头、多地卫生监督执法领域专家组成的编制组。2月底召开研讨会，会后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（初稿），3月底在全省卫生健康系统内部征求修改意见，根据征集的修改意见修改形成《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3、 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共5章39条。第一章总则，规定了制定目的依据、非现场执法定义（含主要技术类别）、适用范围、基本原则、非现场执法与现场执法的监管衔接、职责分工、工作要求、执法事项管理、经费保障、相关部门协作和相对人自我管理。第二章设备与数据管理，对非现场执法软硬件设备和数据的管理进行明确，包括设备的法制和技术审核内容、点位设置、安装、公示，数据的采集、预警、保存、安全防护，以及平台建设。第三章非现场执法规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程序规定》等规定对执法程序、执法人员要求、违法事实固定、证据审核、证据排除、违法事实处置、违法事实告知、电子送达、电子支付、电子归档、数据分析等进行明确。第四章责任追究，包括失职依法追究责任和尽职免责两部分，厘清责任边界，避免责任无限放大，鼓励担当作为。第五章附则，包括特别规定、解释权限、施行日期等条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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